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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出通知

,

并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本公司召开七届十一次会议

,

公司共有董事

9

名

,

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

会议由董事长冯兆一

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会成员

、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

简称

“

津联热电

”

)

签订

《

天津滨海能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鉴于

2011

年以来燃煤等价格大幅上涨

,

蒸汽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

,

公司与津联热电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本公司签订了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

约定公司与津联热电之间的

2011

年蒸

汽销售价格为

:

由

2011

年

3

月

25

日签定的

《

蒸气购销合同

》

中约定的

158.38

元

/

吨

(

不含税

)

调整至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其他蒸汽购销合同内容与双方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签定

《

蒸气购销合同

》

的

其他内容完全一致

。

二

、

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华能源

”

)

与津联

热电签订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

议

》

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鉴于

2011

年以来燃煤等价格大幅上涨

,

蒸汽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本公司签订了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

约定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之间的

2011

年蒸汽销售价格为

:

由

2011

年

3

月

25

日签定的

《

蒸气购销合同

》

中约定的

158.38

元

/

吨

(

不含

税

)

调整至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其他蒸汽购销合同内容与双方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签定

《

蒸气购

销合同

》

的其他内容完全一致

。

上述交易事项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董事会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网同日

披露的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

详情请参阅公司董事会同日披露的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95� � �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2-002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合同签署情况

鉴于

2011

年以来燃煤等价格大幅上涨

,

蒸汽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华能

源

”

)

分别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津联热电

”

)

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本公司签

订了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

约定公司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之间的

2011

年蒸汽销售价格

为

:

由

2011

年

3

月

25

日签定的

《

蒸气购销合同

》

中约定的

158.38

元

/

吨

(

不含税

)

调整至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

二

、

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

: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2.

合同的履行期限

: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3.

合同履行的重大风险

:

(1)

存在由于第三方原因造成外界环境变化

,

造成合同不能完整履行的风险

;

(2)

根据合同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

,

存在买方未依本合同约定向本公司支付蒸汽价款的风

险

;

以及卖方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赔偿或被买方停止产品上网的风险

。

4.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重大影响的说明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对外公告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

》

,

预计公司

2011

年净利润为

-5000

万元至

-6000

万元

,

本次签订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后

,

公司预计

201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00

万元至

550

万元

。

三

、

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津联热电

。

津联热电是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号

0882.hk)

的控股子公

司

,

持股比例

90.94%,

法定代表人

:

徐天大

;

注册资本

:26294

万元

;

税务登记号码

:120115722984523 ;

注册地址

:

天津开发区第七大街

21

号

;

经营业务范围为

:

电力

、

蒸汽

、

热水生产和销售及相关的生产技术咨询

、

服务

。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010

年

10

月之前

,

由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天津泰达热电公司

(

以下

简称

“

泰达热电

”

)100%

的股份

、

持有津联热电

9%

的股份

,

同时泰达热电

、

津联热电的法定代表

人均为卢兴泉先生

;

国华能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国华能源

75%

的股份

,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条第二

、

第三项之规定

,

本公司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华

能源与津联热电的蒸汽购销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2010

年

10

月

,

卢兴泉先生辞去泰达热电

、

津联

热电的法定代表人职务

,

就任公司总经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6

条第

一

、

第二项之规定

,

本公司认为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公司的关联关系已不存

在

,

并且已超过十二个月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订的合同不再构成关联交

易

。

2.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津联热电

2008

年蒸汽业务收入金额为

4.51

亿元

,

占当年营业收

入的

92.25%;2009

年蒸汽业务收入金额为

5.29

亿元

,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92.19%;2010

年蒸汽业务

收入金额为

6.26

亿元

,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92.93%

。

3.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在天津开发区实行区域集中供热

、

厂网分离模式下

,

本公司从事热源生产

,

津联热电从事

管网运营

,

公司销售热力产品给津联热电

,

彼此互为唯一用户

、

相互依赖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津联热电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2448.10

万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58467.37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

2907.81

万元

。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

,

具备履约能力

。

本公司自

2004

开始与津联热电发生蒸汽销售

交易

,

交易对方信用状况良好

。

四

、

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本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的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本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的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

除蒸汽价格条款调整外

,

其他蒸汽购

销合同内容与双方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签定

《

蒸气购销合同

》

的其他内容完全一致

。

1.

交易内容

:

公司向津联热电出售蒸汽

、

热力产品

,

津联热电向公司支付蒸汽价款及税金

。

2.

交易价格

:

本合同项下蒸汽价格为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热水炉供热量折合成蒸汽量计

算

。

3.

结算方式

:

津联热电应于每月

15

日前将上月公司所供蒸汽款以银行转帐方式支付给公

司

。

4.

协议期限

: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5.

协议生效条件

: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6.

协议签署时间

:2012

年

1

月

12

日

。

7.

协议生效时间

:2012

年

1

月

12

日

8.

违约责任

:

卖方责任

:(1)

供汽质量末达到规定标准的

,

应按本合同约定单价的

80%

计价

。

卖方多次供

汽质量不合格

,

买方有权停止其上网资格

。

(2)

如甲方供汽系统发生紧急故障需临时停止供汽

,

应对买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

买方责任

:(1)

买方因自身原因需停止使用蒸汽时

,

在关闭进网阀门前

,

买方未在计量表后

放空消压

,

影响卖方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而给卖方造成的损失由买方承担

。

(2)

买方未依本合同约定向卖方支付蒸汽价款的

,

应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计付

违约金

。

迟延超过三十天的

,

违约金按万分之五比例计付

。

(

二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署的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的交易内容

、

价格

、

结算方式

、

合同期限以及生效时间

、

条件和违约责任等内容与上述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

《

蒸汽购销合同

补充协议

》

的相关内容相同

。

五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分别津联热电签定了

2011

年度

《

蒸汽购销

合同

》

,

约定蒸汽销售价格为

158.38

元

/

吨

(

不含税

)

。

由于

2011

年燃煤等价格不断上涨

,

公司原材

料成本不断增加

,

比照周边地区供热价格

,

公司一直积极要求自

2011

年

11

月份起调整蒸汽销售

价格

。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公告调整蒸汽最终销售价格

,

但考虑为减小对区域投资环境的影响

和便于企业用户做好调价准备

,

决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将工业蒸汽的最终销售价由每吨

170

元

(

含税

)

调整为每吨

204

元

(

含税

)

。

为缓解因推迟调价给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

天津开发区

管委会提高了对蒸汽生产销售环节

2011

年度的政府补贴

,

在此基础上公司与津联热电协商调

整

2011

年度的蒸汽销售价格

,

并达成共识

。

公司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签订

了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

将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蒸汽销售价格由

158.38

元

/

吨

(

不含税

)

调整为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提高了

11.6

元

/

吨

(

不含税

)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

《

蒸汽

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的签定保证了公司正常稳定的生产经营

,

缓解了因煤炭价格高位运行给

热力生产企业带来的压力

,

促进了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此次价格

调整将给公司

2011

年增加

4680

万元的主营业务收入

。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对外披露

《

天

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

,

预计公司

2011

年净利润约为

-5000

万元至

-6000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23

元至

-0.27

元

。

本次蒸汽价格调整后

,

预计

2011

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00

万元至

550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009

元至

0.025

元

。

关

于公司

2011

年业绩预告修正的详细情况

,

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公司与津联热电同属于热力类公共产品生产与销售链条企业

,

在天津开发区实行区域集

中供热

、

厂网分离模式下

,

本公司从事热源生产

,

津联热电从事管网运营

,

公司销售热力产品给

津联热电

,

在区域内互为唯一客户

、

相互依赖

,

该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

。

六

、

合同的审议程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本公司召开董事会七届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

热电签订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七

、

其他相关说明

1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

2

、

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订的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95 �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2-003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对外公告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

,

预计公司

2011

年净利润约为

-5000

万元至

-6000

万元

,

基本每股收

益约为

-0.23

元至

-0.27

元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同向下降或持平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８３％

至

２．２３％

盈利：

５３８

万元

盈利：

200

万元至

55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０９

元至

０．０２５

元 盈利：

０．０２

元

二

、

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华能源

”

)

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分别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津联热电

”

)

签订了

2011

年度

《

蒸汽购销合

同

》

,

约定蒸汽销售价格为

158.38

元

/

吨

(

不含税

)

。

由于今年燃煤等价格不断上涨

,

公司原材料成

本不断增加

,

在公司积极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

本公司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经协商

签订了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

将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蒸汽销售价格由

158.38

元

/

吨

(

不含税

)

调整为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提高了

11.6

元

/

吨

(

不含税

)

。

根据公司的实际生

产情况

,

经公司初步估算

,

此次价格调整将给公司

2011

年增加

4680

万元的主营业务收入

,

公司

2011

年全年业绩预计为盈利约为

200

万元至

55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62.83%

至比上年同期增

长

2.23%

的区间内

(

有关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的相关内容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

《

天津滨

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

)

。

四

、

其他说明

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分别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

了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

并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本公司召开七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上

,

审

议通过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

津联热电签订

《

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2.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

,

具体财务数据将

201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95 �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2-004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华能源

”

)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的

1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已于

2011

年

10

月到期

,

根据生产经营及

业务发展的需要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华能源

”

)

拟向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

贷款

1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同意为国华能源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期限一年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出通知

,

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本公司召开七届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提供担保的议案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

司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国华能源就上述

担保事项已签署了

《

委托担保协议

》

,

本公司与银行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2.

公司成立日期

:1993

年

2

月

22

日

3.

注册地点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路北

4.

法定代表人

:

卢兴泉

5.

注册资本

:9200

万元人民币

6.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热力

、

电力

,

发电系统设备及零配件

;

电力

、

热力工程维修服务及其

技术咨询服务

。

7.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

国华能源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国华能源

75%

的股份

。

8.

贷款用途

:

本次贷款用于国华能源的日常生产

、

经营和资金周转

。

9.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

经审计

)

⑴

资产总额

:209,462,214.98

元

⑵

负债总额

: 85,563,196.31

元

⑶

净资产总额

: 123,899,018.67

元

⑷

营业收入

:136,239,152.80

元

⑸

利润总额

:10,290,708.45

元

⑹

净利润

:8,190,896.24

元

⑺

资产负债率

:40.85%

10.

贷款银行对国华能源最新信用评级

:B

级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

:1000

万元人民币

2.

担保期限

:

一年

3.

贷款银行

:

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

4.

被担保公司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5.

担保形式

:

连带责任担保

四

、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的担保行为

,

有利于子公司国华能源的正常生产经营

,

有利于促进

国华能源主要业务的持续

、

稳定发展

。

国华能源是本公司唯一的控股子公司

,

是开展业务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

国华能源资产质

量良好

,

生产经营正常

,

偿债能力较强

,

本公司为国华能源贷款提供担保风险较小

。

公司对国华能源的持股比例为

75%,

其高级管理人员均由本公司派出

,

公司对国华能源具

有绝对控制权

。

国华能源另一家股东香港长益投资有限公司

(

简称

“

香港长益

”

)

持股比例为

25%,

贷款银行在对香港长益资产情况进行评估后

,

认为其担保能力不足

,

因此未按持股比例提

供担保

。

此外

,

根据公司与国华能源签定的

《

委托担保协议

》

,

国华能源将对此次担保事项支付

担保总额

1.5%

的担保费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

国华能源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

五

、

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全部为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提供的贷款担保

,

除此之外

,

公司无任

何其他担保事项

,

也无任何逾期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000

万元

人民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99%

。

六

、

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与国华能源签订的

《

委托担保协议

》

3.

国华能源与公司签订的

《

反担保协议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77� � �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编号:2011— 004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约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０

，

５４１．５３

万元

１１０％－１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２．８

元

１．３９

元

１００％－１２０％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

１

、

新疆水泥市场需求量增加

，

部分新建项

目投产

，

水泥销量和价格同时增加

；

２

、

江苏地区水泥

、

熟料价格较去年同期有较大提高

。

预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与

２０１０

年度相比增长

１１０％－１３０％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7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１５％

盈利：

７９２９．１３

万元

盈利：

8326

万元

-9118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漆包线

、

铜管生产设备运行正常

。

主营销售业务同比增长

，

产品毛利率

同比上升

；

由于公司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

，

产品毛利同比增加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度同期增长

５％－１５％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

具体财务数据

，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证券代码:600425� � � �编号:临2012-002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甘军、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吴陇青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期比上期

增减（

％

）

总资产

６１６

，

０２７．６０ ４４４

，

３８０．３５ ３８．６３

净资产

２６９

，

４２４．６１ ２４１

，

７６０．５９ １１．４４

营业收入

２１８

，

５２６．６５ １７５

，

３９５．６９ ２４．５９

营业利润

４５

，

９４１．７６ ２６

，

３０６．７４ ７４．６４

利润总额

５８

，

１７０．６９ ３６

，

５２７．８５ ５９．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６

，

４９３．１３ ３０

，

４８０．９９ ５２．５３

二

、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期比上期

增减（

％

）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７１ ０．６３６ ５２．６７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５５ １６．６３

增加

１．９２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６３ ５．０５ １１．４９

三

、

备查文件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

字并盖章的财务报表原件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75� � �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1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刊登了

《

关

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现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具体内

容如下

:

一

、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

月

15

日

-2012

年

1

月

16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5

日

15:00

至

2012

年

1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10

日

(

星期二

)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杭州市望江东路

299

号冠盛大厦公司

19

楼会议室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6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1)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

根据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

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

,

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

应当与现场投票

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

、

截止

2012

年

1

月

1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因故不能亲

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

完备

。

1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

2

、

逐项审议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

2.1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规模

;

2.2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2.3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2.4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

2.5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

2.6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方式

;

2.7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

2.8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

2.9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

2.10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

登记手续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

、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

记

;

(2)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3)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

、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复印

件

)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

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4)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

《

股东参会登记表

》

(

格式附

后

),

以便登记确认

。

传真在

2012

年

1

月

12

日

17:00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来信请寄

:

浙江省杭

州市望江东路

299

号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

邮编

:310008(

信封请注明

“

股东大

会

”

字样

)

。

2

、

登记时间

:2012

年

1

月

12

日

,

上午

9∶00

—

11∶00,

下午

13∶00

—

17∶00

3

、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

浙江省杭州市望江东路

299

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电话

:0571-89880808

传真

:0571-89880809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6

日的

9∶30

—

11∶

30

和

13∶00

—

15∶00

。

2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

投票

。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３７５

亚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证券代码

362375;

(3)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

元代表议案

1,2

元代表议案

2,

总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100

元

,

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议案相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

议案 方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规模

２．０１

元

２．２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２．０２

元

２．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２．０３

元

２．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２．０４

元

２．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５

元

２．６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方式

２．０６

元

２．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２．０７

元

２．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２．０８

元

２．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２．１０

元

(4)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申报股数

,

具体如下表

:

表决意见种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

、

计票规则

: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

一次投票为准

。

5

、

注意事项

: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查询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 .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身份

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

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

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

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时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

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

2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

。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2)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号

”

和

“

服务密码

”

;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3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

月

16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

六

、

其他

1

、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

:

任锋 祝迪生

联系电话

:0571-89880808

联系传真

:0571-89880809

2

、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附件

:

(

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

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对会议议案作如下表决

: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１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规模

２．２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２．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２．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２．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２．６

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发行方式

２．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２．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２．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２．１０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票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注

:

1

、

请在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号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2

、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3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4

、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000799� � �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12-01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

预计的业绩

：

同向大幅上升

。

具体如下

：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５％

—

１６０％

盈利：

７９４１．７９

万元

盈利：约

18000-21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５５

—

０．６５

元

０．２６２１

元

二

、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稳步发展

，

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增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

年度报告为准

。

２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以及巨潮

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20

2012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2-001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特气分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

（

详见公司

2011-032

号公告

）

及

2011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

详见公司

2011-039

号公告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子公司设立分公司使用湖南凯美特气体

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及自筹资金实施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炼厂尾气

、

火炬气分离及提

纯项目的议案

》。

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特气分公司已经安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核准注册登记

，

并

于近日领取了营业执照

，

具体情况如下

：

分公司名称

：

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特气分公司

营业场所

：

安庆市大观区凤凰工业园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内

负责人

：

姚尚义

经营范围

：

生产氢气

、

燃料气

（

甲烷

、

一氧化碳

）、

液化石油气

、

戊烷工业烃的炼厂尾气

、

火

炬气分离及提纯项目筹建

（

经营期限至

2014

年

1

月

4

日止

）。

成立日期

：

2012

年

1

月

9

日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股票简称：SST华新 股票代码：000010� � � �公告编号：2012-001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贷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

并

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披露了下属子公司自贡通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44.87%

，

以下简

称

"

通达公司

"

）

新增

1500

万元银行融资额度的董事会决议

。

现将该额度内的融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

一

、

贷款及抵押的基本情况

：

2011

年

12

月

22

日通达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

（

以下简称

"

工行自贡

分行

"

）

签署了抵押贷款合同

：《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

具体内容为

：

1

、

通达公司以其与华北石油管理局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购

（

售

）

货形成的应收账款作抵押

，

按

9.368%

的融资成本向工行自贡分行办理有追索权的国内保

理贷款业务

（

如到期应收账款不能如数收回

，

工行自贡分行有权向通达公司追索未偿还部分

的贷款

），

贷款人民币

850

万元

。

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4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

日

。

2

、

依据通达公司与工行自贡分行签署的

《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

之约定

，

将下述两公司的应

收账款共

1043.1

万元作为贷款

850

万元的抵押

:

（

1

）

通达公司将华北石油管理局

2012

年

12

月

1

日到期的应收账款人民币

649.8

万元抵押给

工行自贡分行

。

（

2

）

通达公司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

2012

年

12

月

1

日到期的应收

账款人民币

393.3

万元抵押给工行自贡分行

。

二

、

备查文件

1

、《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

特此公告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2日

A股代码：600096� � � �公司债代码：126003� � � �编号：临2012-002

A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07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07云化债” 付息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07

云化债

"

按票面金额从

2011

年

1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29

日止计算年度利息

，

利率为固定利率

，

票面年利率为

1.2%

，

兑付日为到期日之后的

5

个工作日

；

2.

每手

"07

云化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12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债权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9.6

元

。 ）；

3.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

月

20

日

；

4.

除息日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

；

5.

兑息日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07

年

1

月

29

日发行的分离交易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至

2012

年

1

月

29

日将满五年

，

根据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与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的有关条款规定

，

公司债券利息每年兑付一次

，

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付息方案

按照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

、

网下发

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确定

"07

云化债

"

的票面利率为

1.2%

。

每手

"07

云化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12

元

（

含税

，

利息税由券商代扣代缴

）

扣税后

，

个人债权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9.6

元

。

二

、

付息债权登记日

、

除息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

月

20

日

；

2.

除息日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

；

3.

兑息日为

2012

年

1

月

30

日

。

三

、

付息对象

截止

2012

年

1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07

云化债

"

持有人

。

四

、

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发行条款

的有关规定

，

"07

云化债

"

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记日为准

，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

，

登记在册的

"07

云化债

"

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年度利息

。

公司将在兑付债权登

记日之后

5

个交易日之内支付利息

。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07

云化债

"

的利息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兑息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

按照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

国税函

【

2003

】

612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

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

就地入库

。

各付息网点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工作

。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

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07

云化债

"

付息的具体条款

，

请查阅

2007

年

1

月

23

日 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的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分离交易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上刊登的募

集说明书全文

。

五

、

咨询机构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

0870-8662006

传真

：

0870-8662010

特此公告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13日


